
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操作流程图

每年 87月底前，各相关单位根据当年

支持项目相应业务量的运行和发展情

况，向市交通委提交预计次年业务量

和相应的金额。

每年 9 月底前市交通委根据预算管理

相关规定编制下一年度集疏运项目、

海铁联运项目和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

项目资金预算。

市交通委提前向社会发布项目申报指

南，各单位根据申报指南向上海市交通

委员会提出集疏运项目、海铁联运和

现代航运服务业创新项目申请并提交

有关材料。

市交通委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

审核汇总，报送至市财政局。

市财政局审定后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

管理要求，将资金直接拨付到符合条

件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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